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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八 

（機關名稱） 
非  消  耗 品 移 動 單 

保管或使用單位：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 非消耗品移動單編號： 

物品編號 物品名稱 單 位 數 量 領用日期 移動日期 移置地點 移 出 人 移 入 人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保管或使用單位 物品管理單位 

  

說明：1.本單為保管或使用非消耗品異動之依據，交還保管或使用非消耗品、保管人或使用人變更

時均須填列本單，送物品管理單位變更列管資料。 
2.交還保管或使用非消耗品者，由交還人(同移出人)於本單簽章，經單位主管核章同意後，

再送物品管理單位登錄。 

3.保管人或使用人變更者，由移出人、移入人於本單簽章，經單位主管核章同意後，再送物
品管理單位登錄變更。 


